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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法手工制锅，百年技艺传承。”
视频里，一位名叫“伊藤慧太”的男子
身着日本匠人常穿的作务衣，面带微
笑，用日语侃侃而谈：“这种质感的铁
锅，并未落后于时代，这是一种匠心的
传承。”
　　铁锅手柄刻有英文“日本制造”字
样，产品标签显示，制造商为位于日本
富山县射水市松木的“日本株式会社
伊藤制作所”。
　　然而，2020 年 12 月的一天，位
于上海闵行的铁锅库房被上海市闵行
区市场监管局一举查封。
　　这口锅，背后有何蹊跷？视频里真
的是日本匠人么？
　　记者调查发现，2019 年夏，注册
地址位于福建泉州的壹加生活开始在
天猫等电商平台上销售铁锅。
　　据壹加描述，1892 年前后，初代
创始人“伊藤穗高”受到铸器魅力吸
引，走上拜师学艺之路，其后几代人不
断将技艺发扬光大，在百年间屡获“日
本非遗传统工艺奖”“大阪文化奖励
奖”“日本手工工艺匠人”等荣誉。
　　尽管售价在 800 至 1400 余元之
间，“伊藤家族”四代制锅，“一生只做
一件事”的理念打动了不少网友，铁锅
热销。
　　 2020 年底，“伊藤慧太”的铁锅
在微博被曝光为国内代工厂生产，“伊
藤慧太”实为中国演员怀远。
　　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表示，
2020 年 12 月 10 日接到举报，上海
壹加相关公司涉嫌存在通过网店进行
虚假宣传，并销售伪造产地锅具的行
为。执法人员连夜进行检查，并对待售
的涉案产品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电商平台销量保守估算，截
至 2020 年 12 月，铁锅销售总额超过
3000 万元。记者调查发现，壹加宣传
视频中所谓的铁锅“第一代”创始人、

“第二代”传承人的照片，实际分别为
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雕刻家高村光
太郎的照片。志贺直哉、高村光太郎均
出生于 1883 年。
　　热销铁锅就此“翻车”。但跟踪调
查发现，案件发生后，消费者维权之路
依然难以打通。涉事商家、演员等，应
该对消费者担负起怎样的责任？这个

“锅”，究竟应该由谁来“背”？

商家回避“退一赔三”

　　部分消费者在退款时遭遇阻力，
有的被壹加客服“拉黑”，有的询问如

何退款却被告知不要“传谣”“信谣”。
　　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王浩公
分析认为，壹加通过声称其销售的系

“伊藤家族第四代”传人打造的铁锅这
一虚假陈述，使得消费者陷入错误认
识，并基于此而对实际上由代工厂生
产的铁锅进行了购买。
　　王浩公认为，该行为符合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对欺诈的定义，消费者可依法
要求壹加履行“退一赔三”的法定义务。
　　消保法第 55 条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
实施“退一赔三”。
　　多位消费者接受采访时表示，壹
加拒绝履行“退一赔三”，仅可将锅寄
回，退还购买费用。也有消费者说，壹
加客服以铁锅已使用为由拒绝退货，
电商平台介入方才退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贺剑介
绍，考虑到与壹加自行协商“退一赔

三”的阻力，依据消保法可以请求消费
者协会组织调解、向市场监管等行政
部门投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消费者遭遇“维权难”

　　为了一口千把块钱的锅，收集证
据打官司，的确费时费力。
　　“每口锅 1000 元左右的价格定
位标准，可以看出商家用尽心思，精准
定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
海放介绍，高于普通铁锅数倍的定价
标准瞄准了收入相对较高的消费者群
体，但若要花很多力气来维护正当权
益，他们可能会止步于此。
　　姚海放认为，针对走诉讼程序比
较复杂、没有精力应对的情况，消保法
也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网购平台应积极协助消

费者维权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电商平台提
供自主退货渠道，但并没有给消费者
在买到不合规产品时提供“退一赔三”
的选项。
　　有消费者表示，这间接增大了消
费者维权的成本。也有专家指出，平台
方若能实现“退一赔三”的选项，前提
就是投入大量调查成本，这也使该举
措难以落实。
　　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
权益；在电子商务争议处理中，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
记录。
　　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葛江虬建

议，平台经营者应该为消费者维权建
立证据保全机制和线索提供机制，并
与市场监管部门形成有效联动，在消
费者需要相关消费证据时，平台应当
积极配合提供。

广告代言虚假宣传也要担责

　　近年来，演员代言而产品出问题
的事件时有发生，多以演员不知情、对
产品不够了解告终。而“惟妙惟肖”演
绎了日本匠人的演员怀远呢？
　　贺剑认为，怀远作为广告代言人
故意虚假宣传，应承担相应民事和行
政责任。在民事责任层面，广告法第
56 条规定，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
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
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具体到
本案，怀远当与壹加一同连带承担“退

一赔三”的责任。
　　在行政责任层面，广告法第 62
条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在
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
由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商家或构成刑事犯罪

　　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表示，
已对当事人立案调查，因涉及跨省
市，对其涉案产品的来源、销售情况、
产品质量、宣传制作等情况仍在进一
步调查过程中，将继续依法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
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政执法机关正在进行调查，
而商家与代工厂是否承担其他法律
责任？也引起专家的关注与讨论。
　　刑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
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
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公安部门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按上述规定对壹加及
代工厂进行追责存在一定困难，因
为本案中壹加虚构了并不存在的日
本品牌，是否属于掺杂、掺假，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有待商榷。
　　姚海放认为，如果天猫、京东提
供壹加的销售数据，或者相当数量
的消费者集体提交了购买凭证，公
安机关对此进行刑事立案调查仍是
可行的。
　　真产品是什么？合格产品是什
么？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
院教授罗翔认为，此案至少可以按
刑法中的诈骗罪进行打击。“这个案
件其实本质就是骗，谎造了一个日
本锅的故事，通过让消费者产生认
识错误并错误处分财物，将价值一
两百元的锅卖到一千元。”
　　一口小锅，兹事体大。网购市场
中，类似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虚构
故事、演绎“匠心”的产品还有多少？
在种种乱象面前，除了消费者自身
要擦亮眼睛，电商企业、行政执法等
部门都应扛起责任、形成合力，成为
消费者购买时的一道屏障，维权时
的一道后盾。
　　只有让监管的牙齿真正咬合起
来、惩罚的利剑有力震慑不法者、消
费者维权道路更加顺畅，才能构筑
起抵御假冒伪劣产品的严密防线。
消费者的信任、清朗的市场环境，应
该留给真正的匠心。
    记者：翟翔、程思琪、熊丰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监管总局 15 日出台《网
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制定了一系列规
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
消费者权益的具体制度规则。
　　针对网络交易新业态监管问题，
办法对当前“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
网络交易活动中的经营者定位进行了
明确规定。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网
络服务提供者为经营者同时提供网络
经营场所、商品浏览、订单生成、在线
支付等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应当依
法履行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的义务。
通过上述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开展网络
交易活动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平
台内经营者的义务。
　　针对网络经营主体登记问题，办
法对电子商务法规定的“便民劳务”和

“零星小额”两类免于登记情形进行了
具体界定，即个人通过网络从事保洁、
洗涤、缝纫、理发、搬家、配制钥匙、管
道疏通、家具家电修理修配等依法无
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或者年交易
额累计不超过 10 万元的依法无须进
行登记。
　　针对压实平台责任问题，办法规
定了平台应当每半年向住所地省级市
场监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
息；平台要对平台内的经营活动建立
检查监控制度，并对违法行为及时处
置和报告；平台不得干涉平台内经营
者的自主经营，不得通过各种手段禁
止或者限制平台内经营者自主选择多
平台经营、自主选择快递物流等交易
辅助服务提供者等。
　　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办法

要求，经营者不得将搭售商品等选项
设定为消费者默认同意，不得将消费
者以往交易中选择的选项设定为消费
者默认选择；要求自动续费服务的经
营者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以及续
费前五日，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等。
　　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办法规
定了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明示收集、使
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并经消费者同意；不得强迫或者变
相强迫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与经营活
动无直接关系的信息；在收集、使用个
人敏感信息前，必须逐项取得消费者同
意；未经被收集者授权同意，不得向包
括关联方在内的任何第三方提供。
　　办法还针对虚构交易、误导性展
示评价、虚构流量数据等新型不正当
竞争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制，禁止各类
网络消费侵权行为。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监管总局 15 日出台《网
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
负责人表示，作为贯彻落实电子商务
法的重要部门规章，办法对完善网络
交易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交
易空间、维护公平竞争的网络交易秩
序、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直播带货”视频至少保存三年

　　“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这类业态在参与主
体、经营架构、交易流程乃至信息传播
方式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网络交易

活动，在激发网络经济新活力的同时
也产生了新的监管难题。
　　办法将当前新业态中最典型的平
台性服务，明确归纳为“网络经营场所、
商品浏览、订单生成、在线支付”。网络
服务提供者同时提供上述服务，就为网
络交易提供了全流程的支持，应当依法
履行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的义务。通过
上述平台性服务开展交易的经营者，应
当依法履行平台内经营者的义务。
　　办法要求网络交易新业态的经营
者以显著方式展示商品或者服务及其
实际经营主体、售后服务等信息，充分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参照网络交易
平台对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交易信息
的保存义务，结合网络直播特点，办法

规定了直播服务提供者将网络交易活
动的直播视频自直播结束之日起至少
保存三年。通过上述规定，引导新业态
各方经营者规范经营，强化网络消费
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设置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条款

　　强化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是
办法的一个突出亮点。当前，数据和流
量成为网络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平
台乃至较大规模的普通经营者都能通
过滥用个人信息不当获利。针对部分
网络平台、经营者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问题，办法设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专
门条款，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收集、使

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
意，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同
意收集、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
的信息。
　　同时，办法要求经营者在收集、使
用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
户、个人行踪等敏感信息时，必须逐项
取得消费者同意。针对经营者尤其大
型平台企业与自身关联主体之间共用
个人信息的问题，办法明确规定经营
者未经被收集者授权同意，不得向包
括关联方在内的任何第三方提供。

严禁平台强制“二选一”

　　近年来，部分网络交易平台对平
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开展经营等自
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的情况不
断出现，即平台强制“二选一”问题，以
及个别平台限制经营者只能使用其限
定的自有或者合作方的快递物流服务
的问题，持续引发社会普遍关注。
　　从实践情况来看，平台实施的限
制行为隐蔽性强，给监管执法增加了难
度。为此，办法规定了平台不得通过搜
索降权、下架商品、限制经营、屏蔽店
铺、提高服务收费等方式，禁止或者限
制平台内经营者自主选择在多个平台
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利用不正当手段限
制其仅在特定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禁止
或者限制平台内经营者自主选择快递
物流等交易辅助服务提供者；不得实
施其他干涉平台内经营者自主经营的
行为。这些规定对有效保障平台内经
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平台经

济良好竞争秩序、促进平台经济健
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五大举措进一步压实

平台主体责任

　　平台具有“市场”和“企业”双重
属性，在网络交易活动中发挥着独
特作用，是实现平台经济规范健康
发展的关键一环。压实平台主体责
任，强化平台内部治理，对于保护消
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营
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推进
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办法通过五大举措，对压实平
台主体责任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一是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
经营者提交的信息进行核验登记，
并每年两次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经
营者身份信息；
　　二是平台经营者应当显著区分
标记已登记和未登记的经营者，确
保消费者能够清晰辨认；
　　三是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
经营活动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对有
关违法行为及时处置和报告；
　　四是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
者采取警示、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等
措施的，应当自决定作出处理措施
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有关
信息；
　　五是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市场
监管部门在监管执法活动中的要
求，提供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商
品或者服务信息、交易信息，并在技
术方面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工作等。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直播带货”视频至少存三年 严禁平台强制“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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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翻车”前，壹
加生活销售页面

  右图：客服面对顾
客询问时的答复


